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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滁州市技术监督检测中心、滁州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叶坤、张磊、白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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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公正性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检验检测机构公正性原则和公正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滁州市行政区域内检验检测机构的公正性要求,其他机构或实验室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RB/T 214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RB/T 21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公正性原则 

公正性是一种客观特性，应理解为利益冲突不存在或已解决，不会对检验检测机构的活动产生不4.1 

利影响。 

公正性体现在检验检测机构和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的个人的下列因素： 4.2 

a) 独立于与检验检测活动的结果有利益关系的任何其他组织或个人； 

b) 以客观的且无偏见的方式实施检验检测活动； 

c) 识别已存在的或潜在的利益冲突，且对其主动管理以确保客观性； 

d) 意识到实施检验检测活动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对公正性的威胁因素： 4.3 

a) 自身利益（例如：过分依赖服务合同或费用，或担心失去客户或担心失业，以至于在开展检

验检测活动中对客观性造成负面影响）； 

b) 自我审核（例如：检验检测机构在进行检验检测活动中对其已提供的服务如设计或咨询的结

果进行评估）； 

c) 偏向（例如：在解决争议或诉讼中，检验检测机构或其人员采取行动支持或反对某一方，而

该方是其客户）； 

d) 过于熟识（例如：检验检测人员和客户人员或组织的关系随时间的发展，给检验检测活动在

客观性和严谨性上带来不利影响）；  

e) 胁迫（例如：检验检测机构或其人员可能因害怕客户或其他利益方或受其威胁而不敢客观行

事）； 

f) 竞争（例如：检验检测机构或其人员与客户或其他利益方存在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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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正性要求 

机构 5.1 

5.1.1 检验检测机构应是依法成立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检验检测机构或者其

所在的组织应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或经其所在法人单位授权。 

5.1.2 检验检测机构应掌握并遵守其从业活动中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公正性要求，

并建立对检验检测机构的诚信方面要求的信息跟踪和实施机制。必要时，应根据变更情况修改检验检测

机构内部有关规定。 

5.1.3 检验检测机构应确保管理层和检验检测人员不受任何来自内外部的不正当的商业、财务和其他

对工作质量以及公正性有不良影响的压力。 

5.1.4 检验检测机构应确保管理人员、操作人员、核查人员等接受公正性、职业伦理、职业道德相关

内容的培训。 

人员 5.2 

5.2.1 检验检测机构的管理层应履行其对管理体系的领导作用，并对公正性做出承诺。 

5.2.2 检验检测人员应接受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公正性培训，明确公正性要求。 

5.2.3 检验检测人员应与检验检测机构签订“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客观独立、公平公

正、诚实信用原则，恪守职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和“不在其他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承诺书。 

5.2.4 检验检测人员不应有以下影响公正性的行为: 

a) 与其所从事的检验检测项目委托方存在不正当利益关系的行为； 

b) 参与任何有碍于检验检测判断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活动； 

c) 参与和检验检测项目或者类似的竞争性项目有关系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 

d) 谋求不当利益，威胁、诱骗或者利用欺诈的手段影响检验检测数据和结果； 

e) 出具虚假数据和结果或不客观报告数据和结果。 

场所环境 5.3 

5.3.1 检验检测机构应具有独立使用的固定工作场所。 

5.3.2 检验检测机构使用临时的、可移动的或多个地点的场所时应确保满足本文件要求。 

5.3.3 检验检测机构应依据相关检测项目的标准要求将其从事检验检测活动所必需的场所、环境要求

制定成文件，并实施有效控制。 

5.3.4 检验检测机构应采取措施保证检验检测活动的场所、环境不受到利益关系的影响。 

设施设备 5.4 

5.4.1 检验检测机构应配备满足检验检测（包括抽样、样品制备、数据处理与分析）要求的设施和设

备，确保不受到利益关系的影响。 

5.4.2 检验检测机构使用非本机构的设施和设备时，应满足本文件的要求。 

5.4.3 检验检测机构租用设施和设备开展检验检测时，应确保： 

a) 租用设施和设备的管理应纳入本检验检测机构的管理体系； 

b) 本检验检测机构可全权支配使用，即：租用的设施和设备由本检验检测机构的人员操作、维

护、检定或校准，并对使用环境和贮存条件进行控制； 

c) 在租赁合同中明确规定租用设施和设备的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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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同一设施和设备不允许在同一时期被不同检验检测机构共同租赁和资质认定。 

管理体系 5.5 

5.5.1 检验检测机构应在其管理体系文件中制定与公正性有关的要求，并传达至有关人员。 

5.5.2 检验检测机构应在检验检测合同评审时，识别出客户等相关方可能产生的公正性风险，并加以

防范。 

5.5.3 检验检测机构需分包检验检测项目时，应考虑到接受分包的机构可能产生的公正性风险，并加

以防范。 

5.5.4 检验检测机构对物质、材料或产品进行抽样时，不应受到被抽样单位的公正性影响。 

5.5.5 检验检测人员应独立于检验检测数据、结果所涉及的利益相关各方，不应受到任何可能干扰其

技术判断因素的影响。 

 


